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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25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小，占同类

业务比例较小，不会损害到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

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蓝波已回避表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业务及管

理需要实施，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独立董

事认为，公司预计 2025 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而发生的，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遵循的是客观公允、平等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公司输送

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因此，同意《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请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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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备注：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王冠珏、赵明、王

成举、赵亮、赵超越为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子公司关联自然人。

②云南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租赁关系于2024年 2月 29日终止，上述数据为2024年 1-2月租金。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原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昆明市五

华区黑林

铺团山社

区卫生服

务站

销售商品

西药、中

成药、针

剂

786.8 900 0.09% -12.58%

客流增长弱于

预期，业务相

对平稳

高新区红

塔社区卫

生服务站

销售商品

西药、中

成药、针

剂

610.67 850 0.07% -28.16%

客流增长弱于

预期，业务相

对平稳

恒创智城

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服务 接受劳务 5.37 20 0.15% -73.15%
按实际提供服

务结算

昆明康特

森眼科医

院有限公

司

提供服务 体检服务 1.48 2 0.14% -26.00%
根据实际提供

服务结算

云南慧眼

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接受劳务 5.83 0 0.72% -
根据实际提供

服务结算

北京同仁

堂麦尔海

生物技术

有限

采购商品
个人护理

品等商品
307.81 500 0.04% -38.44%

根据实际提供

服务结算

云南薇佳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租赁业务 2.11 2.11 0.00%

王冠珏、

赵明、王

成举、赵

亮、赵超

越

接受服务 租赁业务 339.2 490 0.40% -35.88%
按门店实际租

赁情况结算

合计 - - 2,059.27 2,764.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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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由于日常经营需要，对 2025 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作出合理预

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内

容）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年1月

至本公告

披露发生

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销售商品

（西药、

中成药、

针剂）

昆明市五

华区黑林

铺团山社

区卫生服

务站

1000 0.12% 182.98 786.8 0.09%
预计业务平稳增

长

销售商品

（西药、

中成药、

针剂）

高新区红

塔社区卫

生服务站

800 0.09% 131.12 610.67 0.07%
预计业务平稳增

长

接受服务

（接受劳

务）

恒创智城

科技有限

公司

200 5.66% 0 5.37 0.15%
日常设施设备维

护费

提供服务

（体检服

务）

昆明康特

森眼科医

院有限公

司

2 0.19% 0.05 1.48 0.14%
按业务实际发生

预计

接受服务

（提供劳

务）

云南慧眼

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180 22.27% 2.5 5.83 0.72%
按业务实际发生

预计

购买商品

（个人护

理品等商

品）

北京同仁

堂麦尔海

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150 0.02% 17.26 307.81 0.04%
按业务实际发生

预计

提供服务

（租赁业

务）

赵明 84.6 0.11% 28.2 339.2 0.40%
按门店实际租赁

情况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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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①关联交易定价原则：遵循客观公允、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

②云南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注销，与公司不再构成关联方关系。

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王冠珏、赵明、王成举、

赵亮、赵超越为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子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团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非营利医疗机构

股东：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 万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地址：昆明市黑林铺昆富路 1号综合大楼一楼二楼商铺

主营业务：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中医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五华区黑林铺团山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资产总额为

344.6 万元，净资产为 300.35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5.40 万元，实现

净利润为 6.5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额出资设立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情形，是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提供服务

（租赁业

务）

王冠珏 71.6 0.09% 23.87
按门店实际租赁

情况预计

提供服务

（租赁业

务）

王成举 94 0.12% 31.33
按门店实际租赁

情况预计

提供服务

（租赁业

务）

赵亮 57 0.07% 19
按门店实际租赁

情况预计

提供服务

（租赁业

务）

赵超越 15 0.02% 5
按门店实际租赁

情况预计

合计 - 2,654.20 - 441.31 2，057.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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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务站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股东：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 万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地址：昆明市高新区银城小区 1幢 3单元 201-202

主营业务：全科医疗科、（含内科）预防保健科、中医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资产总额为 193.70

万元，净资产为 177.13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8.65 万元，实现净利润

为 40.65(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额出资设立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情形，是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3、恒创智城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股东：王雁萍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国庆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6号新华大厦 12 楼

主营业务：以提供智慧城市顶层规划、设计、实施、集成、检测、运营、维

护、培训和系统升级等专业化服务为主业。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恒创智城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3,830.51 万元,净

资产 2,333.08 万元，2023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73.13 万元,净利润-338.31

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 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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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北京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股东：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健之

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方明节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68 号吉安大厦 A座七层 7046 房间

主营业务：生物制品、中药、西药、化妆品、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销售自产产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食品经营等。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8,513.00万元,净资产7,359.54万元，202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76.49万元,

净利润-3,068.2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七）规定情形，为公司联营企业，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5、云南康特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昆明显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68.125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慧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豆腐厂 53 号 317 室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医院管理；医学研究；医疗设备的销售；健康管理、

健康咨询；国内贸易、物资供销。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云南康特森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3,9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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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 299.77 万元，202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33.01 万元,净利润

-484.6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昆明康特森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云南慧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自然人：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

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为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子公司

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的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或为本集团母公司控股的集团内企业，

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服务质量能满足公司需

求。款项的结算、支付及时，未发现坏账风险及其他履约风险。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日常的合

法经济行为，遵循客观公允、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方法主

要参考行业惯例、市价，依据公司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进行，按约定的付

款安排、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条款执行合同，遵循《民法典》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相关制度及其细则的规范。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而发生的，属于正常

的业务往来，且与公司经营战略保持一致。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小，占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不会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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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综上，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